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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西省硕士学位论文
质量抽查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学位授予质量监督，我们制定

了《江西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

实行。

江西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的时间及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江西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江西省教育厅

2013 年 8月 29 日



附件：

江西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办法

为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学位授予质量监督，我省决定

开展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工作，对已授予硕士学位的论文以随

机抽样方式进行质量评价，特制定本办法。

一、抽查的范围和时间

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范围一般是各学位授予单位上一学年

授予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抽查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

开学初的 3-4 月份，与全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同步进行。

二、抽查对象确定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抽查对象。一般按上一学年度各学

位授予单位各一级学科的 5%的比例进行抽查（不足 20 人抽 1 人，

超过 20 人，按四舍五入确定抽查人数）。必要时也可对某学科、

某单位、某学年度的全部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全面的检查和评

估。

三、抽查内容与评价指标

学位论文质量抽查工作须全面检查学位论文的质量和学术水

平，抽检内容主要包括：论文选题与写作、论文内容与工作量以

及论文结论与创新性。

四、工作程序



（一）省学位办根据各学位授予单位报送的上一学年的全日

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信息，随机抽样确定抽查名单。

（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按抽查名单收齐学位论文后，在规

定的时间内一式三份报送省学位办。

（三）省学位办组织“双盲”评审。聘请省外同行专家进行评

审，评审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档次。学位授予单位对评审结

果有异议，可申请复议。

五、抽查结果的处理

（一）省学位办将评审结果通报各学位授予单位和抄送省教

育厅有关部门，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二）对存在严重问题的有关学位授予单位，要在全省范围

内予以通报，并对单位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对连续两年抽查存在

问题较多的学位授权点，要削减其招生计划；连续三年抽查存在

问题较多的学位授权点，依据有关程序暂停招生或终止其硕士学

位授权点。对抄袭、剽窃、作假、雷同等学位论文，所在单位学

位评定委员会应进行核查，对已查实的应按程序撤销已授予学位。

（三）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将论文质量抽查结果与内部管理

体制改革及其相关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对抽查评审不合格

的论文，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应根据评审结果按程

序做出相应处理。

（四）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抽查结果将与招生计划等教育资源



配置工作相衔接。

六、本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29 日印发


